略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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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事项数
	15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5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是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查频次

	1
	建筑业企业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 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 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 ，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第二十七条 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者处理建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 企业资质的许可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要求的企业执业范围及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1次/年

	2
	工程造价咨询、 招标代理机构执 业情况检查
	《陕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2019年7月31日修订） 第二十八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有权制止违反工程造价管理的行为。 《陕西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133号 、2008年4月1日）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机构执业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机构资质证书 、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有关工程造价的业务文档、技术档案管理、质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文件; （二）查阅工程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成果文件以及合同等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计价规定的行为。监督检查机关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1次/年

	3
	城镇燃气安全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国务院令第583号公布，2011年3月1日施行）第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气管理工作。 《陕西省燃气管理条例》（2007年7月28日经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的燃气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2020版）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2021）等相关燃气行业规范，城镇燃气经营安全重大隐患判定标准、陕西省城镇燃气安全检查工作导则和陕西省城镇燃气安全整治现场检查 工作细则等
	4次/年

	4
	对建设工程各方 责任主体单位职 责履行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负责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23》《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GB50870- 2013》
	12次/年

	5
	城区道路清扫、 垃圾收集运输处 置情况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及《略阳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 目服务合同》第二十条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
	[bookmark: _GoBack]《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及《略阳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服务合同》（ZCLH --2024014）规定标准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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